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處理場(廠)代處理廢棄物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 年　 月　 日
	申請機構
	名稱
	

	
	地址
	

	負責人
	聯絡人
	電話
	傳真

	營業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廢棄物代碼：

	申請代處理廢棄物種類及每月預估數量

	· 可燃性廢棄物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· 不可燃性廢棄物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· 不適燃性廢棄物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
· 農產品廢棄物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· 溝泥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· 污泥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· 其他(請詳列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，數量       　　噸／月
　＊上表列之廢棄物不得為有害廢棄物

	申請清除廢棄物進場(廠)方式

	□自行(清運車輛車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□委託(清除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(清運車輛車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＊進入本局垃圾處理場(廠)車輛以可自動傾卸並可過磅卡車為原則，每卡  車總重不得超過四十噸，如尚未委託民間清除機構清運廢棄物可先免填但應於進場(廠)24小時前告知垃圾處理場(廠)。

	申請清除廢棄物進場(廠)地點

	· 內湖垃圾焚化廠(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90號TEL：27961833 )

· 木柵垃圾焚化廠(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五段53號TEL：22300800 )

· 北投垃圾焚化廠(北市北投區洲美街271號TEL：28360050 )

· 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(北市南港區南深街37號TEL：26516647 )

＊除可燃性廢棄物應向擇一本局各焚化廠申請外，其餘表列廢棄物請向本局垃圾衛生掩埋場申請。

	申請機構及申請人簽章：
（公司大小章或單位印信）


＊填妥後，正本請逕行郵寄上列申請進廠地址
